1、 党委办公室

负责党委和直属单位的党务、宣传、人民至上、意识形态等工作。

承担纪检监察、扫黑除恶、禁毒、政法（平安建设）等工作。

二、综合办公室

负责机关日常运转，承担信息、信访（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安全、保密、政务公开、文稿起草等工作。

负责安全评价、安全标志中介机构资质管理并监督。

三、疫情防控办公室（后勤办）

    负责局疫情防控协调与督导，收集信息上报与县疫情防控办对接等工作。承担后勤保障工作。

四、应急指挥中心（地震股）

承担应急值守、政务值班等工作，拟订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应对制度，发布预警和灾情信息，衔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指导全县地震应急救援工作；负责县抗震减灾指挥部日常工作与指挥体系建设；管理地震现场应急工作队，组织开展地震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负责提出全县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和地震趋势判定意见，参加全县震情监视跟踪和震情会商；负责地震烈度速报系统的建设、管理及烈度速报工作；负责全县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保护工作，承担全县地震监测台网（站）建设、管理与保护行政执法工作。

规划建立全县震灾预防工作体系；负责抗震设防要求管理相关行政执法工作，落实上级有关防震减灾事业发展方针和政策。

五、人事培训和教育训练股

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人事、机构编制等工作，指导应急管理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工作，负责全县应急管理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负责全县安全生产培训工作，负责应急管理方面的交流合作。

拟订全县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管理保障办法并组织实施，拟订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干部教育培训规划、计划，指导应急救援队伍教育训练，负责所属培训基地建设和管理工作。

六、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股

建立重大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和评估论证机制，承担自然灾害综合防治、监测预警工作，拟订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制度，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与减灾能力调查评估。

七、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股

统筹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组织编制全县总体应急预案和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综合协调各类应急预案衔接工作，承担预案演练的组织实施和指导监督工作，承担全县应对重大灾害指挥部的现场协调保障工作，统筹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指导各级及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组织指导应急管理社会动员工作。

八、火灾防治管理股

组织并监督消防法规和技术标准的实施，指导城镇、农村消防工作规划编制并推进落实，指导消防监督、火灾预防工作。

组织并监督森林、草原消防扑救法规和技术标准实施，指导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

九、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救援股

组织协调水旱灾害防治和应急救援工作，协调指导水工程实施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工作，组织协调台风防御工作。

组织协调地质灾害防治和应急救援工作，指导协调地质灾害防治相关工作，组织重大地质灾害应急救援。

十、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股

负责化工（含石油化工）、医药、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生产业务工作，承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组织指导全县危险化学品登记，指导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工作。

十一、矿山安全监督管理股

负责金属、非煤矿山（含地质勘探、尾矿库）、石油（炼化、成品油管道除外）行业安全生产业务工作。贯彻落实相关行业安全生产规程、标准，指导监督相关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等工作。

十二、工商贸行业安全监督管理股

负责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安全生产业务工作，拟订相关行业安全生产规程、标准，指导监督相关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等工作。

十三、安全生产综合协调股(新闻宣传股) 

依法依规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有专门安全生产主管部门的行业和领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协调全县性安全生产检查以及专项督查、专项整治等工作，承担安全生产巡查、考核的组织实施工作。负责安委会办公室日常工作，起草全县综合性文件和领导讲话等。负责全县无人看管铁路道口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承担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新闻宣传、舆情应对、文化建设等工作，开展公众知识普及工作。

负责“双创双服”活动及清单化管理工作。

十四、救灾和物资保障股

承担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等灾害救助工作，拟订应急物资储备规划和需求计划，组织建立应急物资共用共享和协调机制，组织协调重要应急物资的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承担县级救灾款物的管理、分配和监督使用工作，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协调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因灾毁损房屋恢复重建补助、和受灾群众生活救助（防返贫工作）。

十五、政策法规股

协调各股室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负责执法监督综合性工作，指导应急管理系统法治建设，组织开展普法活动，承担行政许可集中受理工作，指导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审批工作，承担重大政策研究工作，承担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和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等工作。

负责“两法衔接”、“ 双随机一公开”等相关工作。

十六、行政审批股

负责行政许可事项的核准、审批，审批目录和办事指南编制，审批流程等标准化管理工作。

负责放管服活动开展工作。

十七、规划财务和科技股

编制全县应急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并组织实施，研究拟订相关经济政策，推动应急重点工程和避难设施建设，负责部门预决算、财务、经费、装备和资产管理、内部审计。承担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工作。

承担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科技和信息化建设工作，规划信息传输渠道，健全自然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拟订有关科技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

十八、调查评估和统计股

依法承担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情况，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负责应急管理统计分析工作。

十九、安全生产监察大队

下设五个监察中队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监察中队：

负责全县金属、非煤矿山的安全监管和执法工作，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选矿安全生产监察中队：

负责全县尾矿库、选厂的安全监管和执法工作，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察中队：

负责化工（含石油化工）、医药、危险化学品，承担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和执法工作，依法监督检查相关行业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工商贸行业安全监察中队：

负责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和执法工作，依法监督检查相关行业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砂石骨料安全监察中队：

负责砂石骨料行业安全生产执法工作，依法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二十、森林消防大队：

负责森林和草原火灾防范、火灾扑救、对防火检查站督导检查、对乡镇扑火队业务指导工作、完成局领导安排的其他应急救援工作。

办公地址：涞源县南山街68号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30-5:30（夏季时间下午2:30-5:30）
联系方式：0312-7314118

负责人姓名：刘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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